
教育部國教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 

114 學年度「中區暨桃竹苗區公民與社會探究學習學生學習成果發表會」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群科中心設置與運作要

點。 

貳、計畫緣起 

為推廣公民與社會科探究與實作課程，擬舉辦「中區暨桃竹苗區公民與社會探究學習學

生學習成果發表會」活動，建立中區暨桃竹苗地區公民與社會探究學習師生交流平臺，

提升中區暨桃竹苗地區及全國師生更豐富的教學動能及課程模組。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苗栗縣高中輔導團、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發展中心教學輔導組學科輔導團、彰化縣高中課程輔導團、南投縣精進高中課程

中心、新竹縣政府教育局、新竹市高中輔導團、桃園市課程發展與精緻教學中心。 

參、辦理內容 

一、內容說明：邀請中部地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桃竹苗區（桃園市、新竹

縣市、苗栗縣） 高級中等學校高一、二學生，參與公民與社會探究學習學生學習

成果發表活動，呈現同學於探究與實作課程中的學習脈絡，提供教師與學生之間的

交流平台。 

二、辦理方式和期程： 

（一） 收件日期：請至 Google 表單填報，即日起至 115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

午夜 12 點止。  

（二） 組隊方式：以高級中等學校高一、二學生參加為主，每隊 1~4 人，以同

校、同一主題為單位。  

（三） 作品主題類型: 公民與社會探究學習之學習歷程與成果（含單科或跨

科），探究學習範圍包含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含探究與實作）。 

1. 公民與社會探究與實作課程學生成果（單科） 

2. 社會科跨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學生成果（跨科） 

3. 部定必修及選修課程中「延伸探究」之學習成果。 

（四） 作品說明： 

1. 探究內容應包含探究與實作四大要項：發現與界定問題、觀察與蒐集資料、

分析與詮釋資料、總結與反思。 

2. 呈現形式： 

(1)海報：探究與實作架構及學習成果簡要說明。 

(2)簡報：探究與實作學習過程、成果、反思及學習與成長，並以簡報形式發表



15 分鐘。 

（五） 收件項目和方式：  

1. 請填妥活動報名表單（Google 表單），詳如附件 1。 

2. 報名表、海報（格式為直印、A0）、簡報檔請轉成 PDF 檔，上傳至 Google 表

單後完成報名。 

3. 請製作介紹學習歷程的簡報，內容應包含探究主題、探究歷程、學習成果、

反思及學習與成長。  

4. Google 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hmTKq9vDyBGTguir6 

（六） 評選方式：邀請教授、教學現場教師進行評選，針對檢附之探究學習歷程

海報（30%）和簡報（70%）進行評選。選出 9~12 組（依實際參賽狀況調

整）。  

（七） 入選名單公告：11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公告於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網

站(https://ghresource.k12ea.gov.tw/nss/s/main/p/CivicsAndSociety)。 

（八） 作品發表：各組入選作品「海報」將統一由大會印製，並於 115 年 7 月 2

日（四）假臺中市立文華高中和平樓五樓演講廳，舉辦「第四屆中區暨桃

竹苗區公民與社會探究學習學生學習成果發表會」發表，發表順序及行前

說明，將於活動前公告於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網站。  

（九） 其他注意事項：請確認在活動期間作品為公開可分享，若作品或影音有引

用，請註明資料出處，以利活動進行。 

三、獎勵方式： 

（一） 凡參加本計畫且符合規定者，經評選優選之隊伍，學習歷程和簡報內容將

公告於公民學科中心網站，並由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頒發優選證明，並建

請就讀學校優予獎勵；入選隊伍頒發參加證明。  

（二） 協辦本活動之教職員及工作人員，敬請服務單位依相關規定優予敘獎。 

四、授權事項：本活動將以多元形式將優選隊伍之簡報、發表影像等，放置於學科中心

網站，報名隊伍請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一） 透過各種媒體公開傳輸、供不特定公眾瀏覽等。 

（二） 對授權標的物進行適當編輯改作。 

（三） 永久無償方式授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及其

所屬機關不限時間及不限次數利用，授權利用範圍包含公開播送、公開展

示、公開發表、散布、發行。 

（四） 授權標的物授權期間為永久授權，授權區域為台灣。 

（五） 本授權書未盡之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疑義時，得經由授權

人及本局雙方協議解決。本授權書內容如有變更或補充，應經授權人及本

會雙方書面同意後為之。 

五、聯絡方式： 115 年 6 月 17 日（三）公告入選名單後，將以 E-mail 信件通知，並

請入選組別，一組以一人為代表加入 Line 群組，以利後續聯繫。 



附件一 

114 學年度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 

「第四屆中區暨桃竹苗區公民與社會探究學習學生學習成果發表會」 

學生作品甄選報名表 

請至 Google 表單填寫即可，不須繳交紙本  

網址：https://forms.gle/hmTKq9vDyBGTguir6 

學校名稱  

聯繫對象 

（請由學生

所屬學校師

長填寫） 

姓名及職稱： 

聯絡方式: 

辦公室電話： 

手機：  

聯絡信箱：  

團隊成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主題

類型 

□  1.公民與社會探究與實作課程學生成果（單科） 

□  2.社會科跨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學生成果（跨科） 

□  3.部定必修及選修課程中「延伸探究」之學習成果。 

作品名稱  

作品內容 

應包含以下要項: 

1.探究主題簡介（含探究主題的內容摘要）  

2.探究歷程（應包含探究與實作四大要項:發現與界定問題、觀察與蒐集資

料、分析與詮釋資料、總結） 

3.反思及學習與成長（包含探究過程所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式，在本次探究

中個人的學習與成長） 

附件 

（ 請 轉 為

PDF 檔） 

1.海報:探究與實作架構及學習成果簡要說明。 

2.簡報:探究與實作學習過程、成果、反思及學習與成長。 

資料連結  
可檢附學習成果相關的佐證資料或影片的網址 

團隊照片 （1~2 張） 

◎報名單位，茲同意簡章第四項授權事項。 

團隊成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114 學年度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 

「第四屆中區暨桃竹苗區公民與社會探究學習學生學習成果發表會」 

授權同意書 

 

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本人），茲同意參與「中區暨桃竹苗區公民與社會探究學習學

生學習成果發表會」活動一案。 

   本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透過各種媒體公開傳輸、供不特定公眾瀏覽等。 

（2） 對授權標的物進行適當編輯改作。 

（3） 永久無償方式授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及其所屬機

關不限時間及不限次數利用，授權利用範圍包含公開播送、公開展示、公開發

表、散布、發行。 

（4） 授權標的物授權期間為永久授權，授權區域為台灣。 

（5） 本授權書未盡之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疑義時，得經由授權人及本

局雙方協議解決。本授權書內容如有變更或補充，應經授權人及本會雙方書面同

意後為之。 

  

此  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 

 

立同意書人：                       

立同意書人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三實施時間和活動流程 

 時程：115 年 7 月 2 日（四）9：40～16：00 

 地點：文華高中和平樓五樓演講廳及三間發表教室 

 成果發表活動行程：  

日期 時  間 內容/地點 

7/2 

（四） 

9:40~10:00 
報到 

(請至文華高中和平樓五樓演講廳集合報到) 

10:00~10:20 活動開場及長官致詞 

10:20~12:00 

探究專題分享 

主講：張茂桂教授/中央研究院(暫定，邀請中) 

與談人：黃偉立校長/文華高中 

12:00~13:00 午餐交流 

13:00~14:40 學員分場發表 

14:40~15:10 各校海報展參觀 

15:10~15:40 頒獎與綜合座談 

15:40 賦歸 

 

 

 

 

 


